高阳县卫生健康局

行政相对人权利和救济途径以及投诉举报方式

一、行政相对人权利和救济途径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对行政处罚进行陈述和申辩；有权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要求举行听证。逾期不提出要求的视为自动放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不服处罚决定，可以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高阳县人民政府或保定市卫生健康委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规定在6个月内直接向高阳县人民法院起诉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二、投诉举报方式
（一）来人来信投诉举报：
高阳县卫生健康局

地址：高阳县正阳路82号

邮编：071500

（二）电话投诉举报：

0312-6623627
